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表决通过的报告
致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债权人：
管理人拟定的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已于2017年11月2日寄送给各位债权人。在规定的期限内，赞成票数为57票，弃权票数为26票，反对票数为2票，废票数为0票。赞成票数占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比例为67.05%，赞成票数代表的表决权额占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的比例为81.15%。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、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表决规则》，该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债权确认》已由债权人表决通过。管理人将严格按照该方案勤勉、忠实地履行职务，管理人将及时提请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。
特此报告。

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



附：表决结果统计表

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表决结果统计表

	表决事项

	1、债权确认表

	发出票数
	85
	收回票数
	59
	废票数
	1

	赞成票数
	56
	反对票数
	2
	弃权票数
	26

	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的比例
	65.88%
	赞成票数代表的表决权额占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的比例
	81.12%

	2、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	发出票数
	85
	收回票数
	59
	废票数
	0

	赞成票数
	57
	反对票数
	2
	弃权票数
	26

	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的比例
	67.05%
	赞成票数代表的表决权额占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的比例
	81.15%




